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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19 证券简称：良品铺子 公告编号：2026-005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收到执行通知书相关事项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良品铺子”）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收到执行通知书相关事项的

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6〕0363 号，以下简称“《工作函》”）。公司

高度重视，将监管要求第一时间传达给控股股东宁波汉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汉意”）、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了解相关情况，现就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情况。根据公告，2024 年 1 月，宁波汉意向云

南信托申请贷款 3 亿元，并质押公司股份 5,340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37.80%。2025 年 5 月 27 日，云南信托向宁波汉意出具《权利转移通知书》将前

述债权全部转让给了国通信托。请公司：（1）补充说明控股股东宁波汉意本次

股份质押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质押登记时间、质押融资用途、质权人权利

行使条件以及行权进展，以及质押股份是否涉及纠纷等；（2）结合前述逾期债

务的期限、债务本息总额、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有偿还安排等情况，说明

上述质押股份的风险敞口，以及可能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3）自查前

期信息披露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前期信息披露是否存在不

及时、不准确情形。

回复：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1、股份质押登记情况

2024 年 1 月 8 日，公司控股股东宁波汉意向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云南信托”）借款 3笔 1亿元，合计 3亿元（如无特别指称，以下统称“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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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用于置换原有融资，于 2024 年 1 月 11 日向云南信托质押其所持良品铺

子股份 3,750 万股，并分别于 2024 年 6 月 20 日、2024 年 8 月 2 日补充质押 750

万股、840 万股，累计质押良品铺子股份数量 5,340 万股。2025 年 1 月，宁波汉

意偿还 2,000 万元贷款本金，贷款本金余额变更为 2.8 亿元，前述债务于 2025

年 1 月 8 日到期。

2、云南信托质权行使条件及行权情况

根据宁波汉意与云南信托签署的《股票质押合同》，若宁波汉意出现未履行

到期支付义务等情形，且云南信托与宁波汉意未能就拟采取的计划或拟采取补救

措施达成一致意见的，云南信托有权根据合同约定要求宁波汉意履行支付剩余全

部实现价款及其他应付款项（如有）的义务，宁波汉意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支付

的，云南信托有权行使质权。

2025 年 2 月 11 日，因前述债务逾期，云南信托向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执行。2025 年 2 月 12 日，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分别向宁波汉意及保证

人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其履行以下义务：（1）履行（2025）厦鹭证执字第 1302

号、第 1303 号、第 1304 号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2）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3）负担本案执行费。前述公证执行证书（2025）厦鹭证执

字第 1302 号、第 1303 号、第 1304 号确定的执行内容主要为：被申请执行人宁

波汉意应向申请执行人云南信托支付执行标的所列金额（包括债务本金余额及利

息等费用），共计约 280,597,777.78 元；云南信托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要求宁

波汉意以其质押的良品铺子股票承担质押担保责任，有权就上述质物折价或拍卖、

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被申请执行人杨红春及其配偶潘梅红、杨银芬及其配偶

洪小霞、张国强及其配偶梅凤应在上述执行标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云南信托对外转让债权权利

2025 年 5 月 27 日，云南信托与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通信

托”）签署《股票收益权转让协议》，将主债务合同项下的全部剩余权利转移给

国通信托，同时，云南信托承诺协助国通信托推动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就标

的股票收益权对应的执行案件下达执行裁定、变更国通信托为申请执行人，协助

国通信托推动司法执行程序；在国通信托未向云南信托书面通知解除股票质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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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项下的质押股票的质押登记前，不得擅自解除相关质押股票的质押登记手续。

2025 年 5 月 27 日，云南信托向宁波汉意及保证人就三笔未清偿的债务分别

出具《权利转移通知书》，通知内容是：云南信托与国通信托签署了转让协议，

云南信托将主债务合同项下的全部剩余权利转移给国通信托，请宁波汉意及保证

人按照主债务合同的相关约定及时向国通信托履行相关义务。

按照协议约定，国通信托于 5月 28 日支付了 80%的转让对价给云南信托；6

月 9 日支付了剩余 20%的转让对价给云南信托。自 2025 年 6 月 9 日起，云南信

托将其持有的标的股票收益权对应的全部权利、权益、利益和收益转让给国通信

托。截至目前，前述被质押的 5,340 万股股份的质权人仍登记为云南信托，质权

人未发生变动。

2025 年 6 月 23 日，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向宁波汉意及保证人等被执行

人送达国通信托向该法院提交的三份《变更申请执行人申请书》，国通信托申请

将三项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由云南信托变更为国通信托。2025 年 7 月 29 日，

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发出三份《执行裁定书》，变更国通信托为三项执行案

件的申请执行人。

4、国通信托与宁波汉意和解

2025 年 8 月 13 日，宁波汉意与国通信托签署《和解协议》，约定将执行案

件的债务自国通信托收到人民法院变更执行申请人的《执行裁定书》之日（即

2025 年 8 月 1 日）起展期一年；执行案件的债务于自变更日（不含该日）起算

届满 1年之日（含该日）以及按照本协议约定提前到期之日到期；国通信托有权

宣布标的债权提前到期，向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

5、国通信托债务提前到期并申请执行

2025 年 10 月 17 日，宁波汉意收到国通信托送达的《提前还款通知》，通

知内容为国通信托按照《和解协议》的约定，宣布标的债权展期于 2025 年 10

月 17 日提前到期。

2026 年 1 月 30 日，杨红春、杨银芬、张国强等保证人收到武汉市东西湖区

人民法院送达的执行通知书，执行通知书内容为：限你（单位）在收到本执行通

知书后立即按照（2025）厦鹭证执字第 1302 号、第 1303 号、第 1304 号公证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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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逾期不履行，则强制执行。以上执行通知书中的

执行标的金额如下：

单位：元

案号 公证债权文书编号 执行标的金额

（2026）鄂 0112 执恢 31 号 (2025）厦鹭证执字第 1302 号 93,539,260.00

（2026）鄂 0112 执恢 30 号 (2025）厦鹭证执字第 1303 号 93,529,258.89

（2026）鄂 0112 执恢 29 号 (2025）厦鹭证执字第 1304 号 93,529,258.89

合计 280,597,777.78

6、质押股份是否涉及纠纷

截至本回函出具之日，质押股份不存在任何司法冻结标记。除前述国通信托

申请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案件以外，质押股份不涉及其他纠纷。

（二）质押股份的风险敞口测算和对股权结构的影响

1、债务情况

除了前述 2.8 亿元债务外，宁波汉意还对国通信托承担 5,000 万元债务、对

中信银行承担 3,500 万元债务。具体情况如下：

（1）2025 年 8 月，宁波汉意向国通信托申请信托贷款 5,000 万元，并向国

通信托质押良品铺子股份 1,450 万股（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14 日披露的《良

品铺子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和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贷款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贷款用途为置换广发证券融资。2025 年 10 月 17 日，

宁波汉意收到国通信托送达的《提前还款通知函》，通知函的主要内容是信托委

托人于 2025 年 10 月 17 日向国通信托发出书面指令，宣布全部贷款于 2025 年

10 月 27 日到期，宁波汉意应于 2025 年 10 月 27 日向国通信托偿还全部信托贷

款本金及利息。截至目前，国通信托尚未就该笔到期债务提起诉讼。

（2）2023 年 7 月，宁波汉意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申请贷款 4,500 万元，质

押良品铺子股份 570 万股（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3 日披露的《良品铺子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后于 2024

年 6 月 20 日、2024 年 8 月 2 日分别补充质押 110 万股、120 万股（详见公司分

别于 2024 年 6 月 22 日、2024 年 8 月 6 日披露的《良品铺子关于控股股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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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2024-028），累计质押 800 万股，该

笔债务于 2025 年 1 月到期。2025 年 6 月，宁波汉意偿还本金 1,000 万元，偿还

后贷款本金余额为 3,500 万元。截至目前，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尚未就该笔到期债

务提起诉讼。

（3）目前债务状态及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质权

方

债权

人

债务本金

（元）

债务状

态

质押股数

（股）

占其及一致

行动人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宁波

汉意

云南

信托

国通

信托
280,000,000 逾期 53,400,000 34.84% 13.32%

国通

信托

国通

信托
50,000,000 逾期 14,500,000 9.46% 3.62%

中信

银行

中信

银行
35,000,000 逾期 8,000,000 5.22% 2.00%

合计 365,000,000 / 75,900,000 49.52% 18.93%

2、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有偿还安排

宁波汉意优先争取采用出售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的方式偿还债务，同时

与债权人国通信托积极沟通，争取再次就债务展期等事项达成和解。

3、本次涉及执行的质押股份风险敞口测算

单位：元

公证债权文

书编号
执行标的金额

质押股份

数量

（万股）

股价* 质押股票市值
质押股票市值超

出执行标的金额

(2025）厦鹭

证执字第

1302 号

93,539,260.00 1,780 12.00 213,600,000.00 120,060,740.00

(2025）厦鹭

证执字第

1303 号

93,529,258.89 1,780 12.00 213,600,000.00 120,070,741.11

(2025）厦鹭

证执字第

1304 号

93,529,258.89 1,780 12.00 213,600,000.00 120,070,741.11

合计 280,597,777.78 5,340 12.00 640,800,000.00 360,202,222.22

说明：1、上表中的股价采用的是良品铺子 2026 年 2 月 6日的收盘价。2、执行标的金额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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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本金外，还包括孳息，故会随债务时间延长而有所增加。

就本次涉及执行的 2.8 亿元债务，以良品铺子 2026 年 2 月 6 日的收盘价

12.00 元测算，被质押股份目前的市值超出执行标的金额约 3.60 亿元，能覆盖

执行标的相关债务，尚不存在风险敞口。若以出现风险敞口临界点（质押股份市

值等同于执行标的金额）测算，当股价低于 5.25 元/股时，则存在质押股份的风

险敞口。

4、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如果宁波汉意不能与国通信托就债务展期和解，或者在展期内宁波汉意及其

一致行动人未能通过转让部分股份来偿还债务，在宁波汉意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

的情况下，宁波汉意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被强制执行的风险，可能导致宁波汉意

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被动减少。以 2026 年 2 月 6 日良品铺子收盘价 12.00 元测

算，清偿执行标的 280,597,777.78 元需执行宁波汉意所持有的良品铺子股份数

量约占公司股份比例为 5.83%，宁波汉意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将

从 38.22%降低至 32.39%，宁波汉意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如果执行价格低于 12.00

元，宁波汉意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将进一步降低。

若宁波汉意或实际控制人通过转让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方式偿还债务，则

将根据规则要求及时告知上市公司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前期信息披露自查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4.5.3，“法院裁决禁止转让其所持

股份，所持公司 5%以上股份被质押、冻结、司法标记、司法拍卖、托管、设定

信托或者被依法限制表决权等，或者出现被强制过户风险”，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应当及时告知上市公司，并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对照上述监管规则要求，公司梳理控股股东宁波汉意相关股份涉及质押的披

露情况如下：

1、质押及披露情况

（1）宁波汉意向中信银行质押股份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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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主体

借款金额

（万元）
类型 时间

数量

（万股）
质权人 披露时间 公告名称

1
宁波

汉意
4,500 质押

2023 年 7

月 11 日
570 中信银行

2023 年 7

月 13 日

良品铺子关

于控股股东

部分股份质

押及解除质

押的公告（公

告 编 号 ：

2023-042）

2
宁波

汉意
0

补充

质押

2024 年 6

月 20 日
110 中信银行

2024 年 6

月 22 日

良品铺子关

于控股股东

部分股份质

押的公告（公

告 编 号 ：

2024-023）

3
宁波

汉意
0

补充

质押

2024 年 8

月 2 日
120 中信银行

2024 年 8

月 6 日

良品铺子关

于控股股东

部分股份质

押的公告（公

告 编 号 ：

2024-028）

合计 4,500 / / 800 / / /

注：上表中借款金额 4,500 万元当前的余额为 3,500 万元。

（2）宁波汉意向云南信托质押股份融资

序

号
主体

借款金额

（万元）
类型 时间

数量

（万股）
质权人 披露时间 公告名称

1
宁波

汉意
30,000 质押

2024 年 1

月 11 日
3,750 云南信托

2024 年 1

月 13 日

良品铺子关

于控股股东

部分股份质

押及解除质

押的公告（公

告 编 号 ：

2024-002）

2
宁波

汉意
0

补充

质押

2024 年 6

月 20 日
750 云南信托

2024 年 6

月 22 日

良品铺子关

于控股股东

部分股份质

押的公告（公

告 编 号 ：

2024-023）

3 宁波 0 补充 2024 年 8 840 云南信托 2024 年 8 良品铺子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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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意 质押 月 2 日 月 6 日 于控股股东

部分股份质

押的公告（公

告 编 号 ：

2024-028）

合计 30,000 / / 5,340 / / /

注：上表中借款金额 3 亿元当前的余额为 2.8 亿元。

云南信托于 2025 年 5 月 27 日函告宁波汉意，其已将主债务合同项下的全部

剩余权利转移给国通信托。截至目前，被质押的 5,340 万股股份未办理质权变更

手续。宁波汉意未将此情况及时告知公司。

（3）宁波汉意向国通信托质押股份融资

序

号
主体

借款金额

（万元）
类型 时间

数量

（万股）
质权人 披露时间 公告名称

1

宁波

汉意
/

解除

质押

2025 年 8

月 11 日
-1,450 广发证券

2025 年 8

月 14 日

良品铺子关

于控股股东

部分股份解

除质押和质

押的公告（公

告 编 号 ：

2025-035）

宁波

汉意
5,000 质押

2025 年 8

月 12 日
1,450 国通信托

合计 5,000 / / 1,450 / / /

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宁波汉意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良品投资”）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7,590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9.52%，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8.93%，其中，向中信银行累计质押 800 万股；向

云南信托累计质押 5,340 万股；向国通信托累计质押 1,450 万股。控股股东宁波

汉意对上述质押情况均已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涉及冻结、司法标记及解除冻结、标记的披露情况

序

号
主体 类型 时间 数量（股） 披露时间 公告名称

1
宁波汉

意

司法冻

结

2025 年 7

月 17 日
79,763,962

2025年 7月

18 日

良品铺子关于控股股东

股份被冻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29）

2 宁波汉 解除司 2026 年 1 -77,673,378 2026年 1月 良品铺子关于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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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法冻结

/标记

月 6 日 8 日 部分股份解除冻结、标

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2）

累计冻结 / 2,090,584 / /

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宁波汉意及其一致行动人良品投资累计被司法冻结

2,090,584 股，占其合计所持股份比例 1.36%，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52%。控股

股东宁波汉意及其一致行动人良品投资对上述司法冻结、标记及解除司法冻结、

标记情况均已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其他情形的披露情况

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宁波汉意及其一致行动人良品投资所持公司股票尚不涉

及司法拍卖、托管、设定信托或者被依法限制表决权等，或者出现被强制过户风

险。

控股股东宁波汉意于 2026 年 2 月 3 日函告公司，其收到法院执行通知书。

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4 日披露了《良品铺子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收到执行

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

综上所述，宁波汉意、实际控制人前期对其所持股份被质押、冻结、司法标

记以及收到法院执行通知书的情形均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应披露未

披露事项和披露不及时、不准确情形。

二、关于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根据公告，宁波汉意持有的被质押的公司

股份如被强制执行，将导致宁波汉意持有的公司权益发生变化。截至目前宁波

汉意所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35.23%，宁波汉意及其一致行动人良品投资

合计持股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38.22%。请公司结合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债务情况、所涉诉讼仲裁、资产质押冻结等情况，充分评估并说明其所持上市

公司股份是否存在因偿还债务导致质押平仓、司法拍卖等风险，公司控制权是

否存在变更或不稳定的风险。

回复：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债务与资产状况

目前宁波汉意整体债务状态及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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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名称

质权

方

债权

人

债务本金

（元）

债务状

态

质押股数

（股）

占其及一致

行动人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宁波

汉意

云南

信托

国通

信托
280,000,000 逾期 53,400,000 34.84% 13.32%

国通

信托

国通

信托
50,000,000 逾期 14,500,000 9.46% 3.62%

中信

银行

中信

银行
35,000,000 逾期 8,000,000 5.22% 2.00%

合计 365,000,000 / 75,900,000 49.52% 18.93%

除上述融资质押的股权外，宁波汉意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被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司法冻结 2,090,584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数的 1.48%，占公司总股本的

0.52%。

宁波汉意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良品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冻结

77,990,584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50.89%，占公司总股本的 19.45%。具体情

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

所持公司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冻结类型 数量（股）
占其持股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宁波汉意 141,287,094 35.23%

质押 53,400,000 37.80% 13.32%

质押 8,000,000 5.66% 2.00%

质押 14,500,000 10.26% 3.62%

司法 2,090,584 1.48% 0.52%

良品投资 11,970,120 2.99% / / / /

合计 153,257,214 38.22% / 77,990,584 50.89% 19.45%

（二）质押平仓、司法拍卖及公司控制权是否存在变更或不稳定的风险评

估

如前述评估，就本次执行通知书涉及的宁波汉意对国通信托的 2.8 亿元债务

而言，如果宁波汉意能够与国通信托就债务展期等达成和解，则该事项不会影响

控股股东的地位。

如果宁波汉意不能与国通信托达成债务展期和解，或者在展期内宁波汉意及

其一致行动人未能通过转让部分股份来偿还债务，在宁波汉意无其他财产可供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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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情况下，宁波汉意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被强制执行的风险，导致宁波汉意持

有的公司股份数量被动减少，减少幅度主要根据强制执行股份的价格而定。

就宁波汉意全部逾期债务 3.65 亿元而言，若宁波汉意持有的公司股份出现

被强制执行的情形，则宁波汉意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将进一步降

低。

三、请公司控股股东宁波汉意，实际控制人杨红春、杨银芬、张国强审慎

评估公司股权质押及债务逾期可能引发的公司控制权不稳定风险，加强与质权

人及相关方沟通协商，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妥善解决相关债务问题。如相关股

东所持公司股份后续发生司法执行等事项，应当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充分

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宁波汉意在收到法院恢复执行通知书后立即与债权人国通信托进行了沟通

协商，争取早日化解债务，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和上市公司的稳定。宁波汉意还

将继续与债权人及其出资人进行有效沟通，争取达成债务展期和解，避免上市公

司股份被强制执行。

同时，公司已提示控股股东宁波汉意、实际控制人杨红春先生、杨银芬先生、

张国强先生，将来若宁波汉意所持公司股份发生司法执行等事项，应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宁波汉意已回函表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则要求，及时将相关

情况告知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勤勉尽责，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稳定、

规范运作，信息披露依法合规。同时，密切关注市场舆情及媒体报道，及时回

应市场关切，做好投资者沟通。

回复：

公司已将《工作函》下发给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领会监管要求。在控股

股东面临偿债风险时，公司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坚持以公司经营为本、以

稳定为先，通过治理强化、团队稳定、业务延续、风险管控、内外沟通、合规披

露等多维度措施，确保公司业务不受股东层面风险冲击，维护上市公司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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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经营能力与市场信心。重点做好以下方面：

1、强化公司治理。确保董事会、经营管理层职责清晰，决策流程规范，避

免因股东层面的事项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决策。

2、加强财务与资金管控。严格控制资金流出，保障运营资金安全；审慎安

排投融资活动，防范流动性风险。

3、加强内外沟通。对内强调战略不变，强化信息同频；对外与金融机构、

大客户、供应商保持良好沟通，同时及时回应投资者与媒体关切，稳定市场预期。

4、严守合规底线。积极配合监管机构工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则规范

运作、披露公司重大事项，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引发市场恐慌。

特此公告。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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